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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川建行规〔2020〕6 号 

 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关于办理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
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 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

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（建市规〔2019〕11 号）有关要求，积极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招

标投标改革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维护建筑市场秩序，现就办理
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（以下简称书面报告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书面报告办理职责分工 

依据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三十

五条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62号）第十二条规定，

书面报告办理按照项目隶属关系和投资额度分级负责。 

（一）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，下同）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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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省本级项目和总投资在 3000万元人民

币以上（含 3000 万元）、打捆审批项目中的单个项目总投资在

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（含 1000万元）的项目，书面报告办理由

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； 

（二）市（州）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，省级投资主管部

门审批的项目（省本级除外）总投资在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（不

含 3000万元）的、打捆审批项目中的单个项目总投资在 1000万

元人民币以下（不含 1000万元）的项目，书面报告办理由市（州）
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； 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，书面报告办

理由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。 

二、书面报告内容 

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招标投标基本情况，包括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

组织形式、资格审查、开标评标、投诉与处理、重新招标的依据

及理由、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； 

（二）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件； 

（三）招标代理委托合同； 

（四）在指定媒介发布的招标公告（资格预审公告）、招标

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及其澄清或修改； 

（五）资格审查报告，包括资格审查、资格审查委员会组建

记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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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评标报告，包括开标评标、评标委员会组建记录； 

（七）中标通知书，招标人未按中标候选人排序确定中标人

的，应当提供相关依据； 

（八）异议、投诉处理相关资料； 

（九）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要求的材料。 

三、书面报告办理形式 

书面报告作为在施工许可阶段并联或并行办理的其他类事

项，纳入系统管理，实行网上办理。住房城乡建设厅办理的书面

报告，纳入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从提交到办理结

果出件通过网上办理，招标人在系统中查询办理结果，并打印办

理结果文书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的书面报告，要充分运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

全面实现网上办理，招标人在系统中查询办理结果，打印办理结

果文书。 

四、书面报告办理流程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提交提交提交提交。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，招

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

理系统，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职责分工，向相应的住房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。 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办理办理办理办理。。。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 5日内（最后

1 日为节假日时顺延至工作日），对招标人提交的书面报告进行

检查并区分情形作出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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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书面报告内容完备，未发现招标投标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向招标人发出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收讫回执》（见附

件 1）。 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向招标人发出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

告问题告知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，一次性告知存在的问题以及重新提

交的要求： 

（1）不属于本部门监督职责范围的。告知应向相应的行政

监督部门提交。 

（2）书面报告内容不完备的。告知招标人补正相应材料后

重新提交。 

（3）因投诉处理已暂停招标投标活动的。告知招标人待投

诉处理完毕，依法开展后续工作后重新提交。 

（4）发现招标投标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属于住房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职责的，向招标人发出《招标监督意见书》（见

附件 3），招标人依法开展后续工作后重新提交；属于项目审批

部门职责的，移交项目审批部门处理并以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

告移交处理告知书》（见附件 4）告知招标人，招标人按照项目

审批部门的处理结果依法开展后续工作后重新提交。 

五、切实履行职责 

（一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四十七条和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等规定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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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人提交的书面报告进行检查，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，依法查

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履行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。 

（二）各地在书面报告办理中，发现招标人（招标代理机构）

存在不良行为的，应按照《四川省建筑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记

录管理办法》作出不良行为记录；违法违规行为构成行政处罚的，

应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移送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有关行政主

管部门。 

本通知自 2020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 

 

附件：1.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收讫回执》（参考格式） 

      2.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问题告知书》（参考格式） 

3.《招标监督意见书》（参考格式） 

4.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移交处理告知书》（参考

格式） 

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

2020年 6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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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收讫回执（参考格式） 

（招标人）： 

你单位提交的（招标工程名称）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已于年月日收讫。

项目情况如下： 

  

招标类别  招标方式  

招标组织 

形  式 

 

招标 

代理机构 

 

开标地点  开标时间  

工程地点  建设投资 （万元） 

资金来源  建设规模  

中标人  中标价  

中标范围  中标工期  

中标质量  项目负责人  

 

 

（行政监督部门名称） 

 年月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注： 1. 所有招标过程文件由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自行保存，备查阅。 

  2. 表中“建设投资”和“建设规模”是指批复文件中的项目总投资和总规模，各标

段的规模在“中标范围”列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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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问题告知书 

（参考格式） 
 

（招标人）： 

你单位于年月日提交的 （招标工程名称）招标投标情况的

书面报告，经查阅，存在下列问题： 

□不属于本部门监督职责范围，应向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提

交。 

□书面报告材料不完备，补正材料后重新提交。 

□因投诉处理已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招标人待投诉处理完

毕，依法开展后续工作后重新提交。 

□招标投标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招标人依法开展后续工

作后重新提交。 

特此告知。 

 

（行政监督部门名称） 

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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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招标监督意见书（参考格式） 

 

（招标人）： 

你单位于年月日提交的（招标工程名称）招标投标情况的书

面报告，经检查，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 

1. 

2. 

…… 

按照（法律法规及条款）的规定，责令改正。 

 

 

（行政监督部门名称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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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

移交处理告知书（参考格式） 

 

（招标人）： 

你单位于年月日提交的 （招标工程名称）招标投标情况的

书面报告，经检查，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 

1. 

2. 

…… 

按照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三十

四条的规定，已将书面报告相应材料移送本工程的项目审批部门

处理。 

特此告知。 

 

（行政监督部门名称） 

 年  月  日 

 


